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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

 

第 07/04 號 文 件  

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
目 的  

 此 文 件 旨 在 匯 報 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(“ 工 作 小 組 ” )

職 權 範 圍 內 的 事 項 自 上 次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會 議 後 的 進 展 情

況 。  

重 點  

2.  請 各 委 員 注 意 以 下 事 項 —  

(a) 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已 於 六 月 三 十 日 開 始 接 受 第 二 輪 申

請 ， 截 止 日 期 為 九 月 三 十 日 ； 以 及  

(b)  工 作 小 組 已 進 一 步 審 議 教 育 及 宣 傳 策 略 ， 以 及 可 加 入

策 略 的 額 外 活 動 。  

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(“ 基 金 ” ) 

3 .  當 局 已 與 第 一 輪 申 請 的 八 名 成 功 申 請 者 簽 訂 資 助 協

議 。 我 們 已 開 始 向 獲 資 助 者 發 放 款 項 ， 而 持 續 發 展 組 會 密 切

監 察 基 金 資 助 款 項 的 運 用 情 況 ， 確 保 符 合 有 關 項 目 協 議 。 工

作 小 組 成 員 會 安 排 在 適 當 時 候 視 察 有 關 項 目 。  

4.  基 金 已 於 六 月 三 十 日 開 始 接 受 第 二 輪 申 請 ， 截 止 日 期

為 九 月 三 十 日 。 我 們 於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舉 辦 了 一 個 工 作 坊 ， 向

可 能 提 出 申 請 的 人 士 及 有 興 趣 的 團 體 介 紹 基 金 的 運 作 方 式 及

第 二 輪 申 請 的 資 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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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及 宣 傳 策 略  

5.  在 上 次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會 議 後 ， 工 作 小 組 重 新 考 慮

了 教 育 及 宣 傳 策 略 上 多 方 面 的 事 項 。 委 員 除 了 曾 經 協 議 推 行

的 建 議 活 動 及 項 目 (例 如 設 立 網 上 資 源 中 心 、 舉 辦 可 持 續 發 展

青 青 會 、 青 作 有 關 基 金 項 目 的 青 視 青 目 及 安 排 傳 青 青 青 基

金 項 目 的 進 行 情 況 ) 外 ， 也 考 慮 推 行 額 外 活 動 。 這 些 活 動 包

括 ： 與 獲 基 金 資 助 者 會 面 以 便 就 項 目 內 容 提 供 導 引 、 在 報 章

上 刊 登 有 關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文 章 、 通 過 使 用 可 持 續 發 展 標 誌 、

進 行 一 項 調 查 及 可 持 續 發 展 匯 報 計 劃 。 可 於 二 零 零 四 至 零 五

青 度 推 行 的 額 外 活 動 詳 情 載 於 附 件 ， 以 供 青 考 。  

6.  某 些 擬 議 活 動 (例 如 調 查 及 可 持 續 發 展 匯 報 計 劃 )的 具

體 內 容 ， 目 前 尚 待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詳 細 考 慮 。 一 俟 工 作 小 組 成

員 決 定 了 未 來 路 向 後 ， 持 續 發 展 組 便 會 進 行 統 籌 工 作 ， 以 便

推 行 這 些 活 動 。  

 

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二 零 零 四 青 九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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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
教 育 及 宣 傳 策 略  

建 議 於 二 零 零 四 至 零 五 青 度 推 行 的 額 外 活 動  

 

1.  與 獲 基 金 資 助 者 會 面 ， 以 就 項 目 內 容 提 供 指 引  

 我 們 會 安 排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與 獲 基 金 資 助 者 會 面 ， 就 項

目 內 容 提 供 導 引 ， 使 公 眾 對 可 持 續 發 展 有 更 深 入 的 認

識 和 了 解 。 可 能 的 話 ， 我 們 會 鼓 勵 獲 資 助 者 在 活 動 中

加 入 一 個 項 目 ︰ 對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的 討 論 。  

2.  在 報 章 上 刊 登 文 章  

 我 們 會 邀 請 持 份 者 撰 寫 文 章 ， 深 入 評 論 可 持 續 發 展 事

項 ， 以 刊 登 在 報 章 上 。 我 們 建 議 為 每 篇 文 章 擬 定 一 列

特 定 的 題 目 ， 這 些 題 目 可 包 括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青 與 機

制 、 基 金 項 目 等 在 本 地 實 踐 可 持 續 發 展 原 則 的 實 際 例

子 。 持 續 發 展 組 會 向 有 可 能 撰 稿 的 人 士 提 供 青 考 資

料 ， 這 些 人 士 包 括 工 作 小 組 和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工 作 小

組 成 員 、 獲 基 金 資 助 者 和 其 他 持 份 者 。  

3.  通 過 可 持 續 發 展 標 誌 的 使 用  

 可 持 續 發 展 標 誌 最 近 已 獲 通 過 ， 我 們 希 望 透 過 使 用 此

標 誌 ， 強 調 政 府 措 施 中 關 乎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事 項 。 我

們 亦 可 以 透 過 允 許 舉 辦 可 持 續 發 展 活 動 的 公 民 團 體

使 用 可 持 續 發 展 標 誌 ， 以 資 鼓 勵 。 持 續 發 展 組 會 與

政 府 機 構 及 持 份 團 體 聯 絡 ， 以 找 出 適 合 的 活 動 。  

4.  調 查  

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計 劃 聘 請 一 所 本 地 大 專 院 校

設 計 及 進 行 調 查 ， 以 了 解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青 與 機 制

在 提 高 公 眾 對 可 持 續 發 展 重 要 性 的 認 識 以 及 在 鼓 勵

他 們 就 “ 誠 邀 回 應 ” 文 件 作 出 回 應 等 方 面 的 有 效 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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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 。 鑑 於 該 項 調 查 涉 及 公 眾 對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認 識 問

題 ， 因 此 工 作 小 組 會 與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一

起 設 計 該 項 調 查 。  

5.  可 持 續 發 展 匯 報 項 目  

 在 首 兩 輪 基 金 申 請 中 ， 我 們 主 要 挑 選 有 助 於 提 高 公 眾

對 可 持 續 發 展 原 則 的 認 識 及 實 踐 這 些 原 則 的 活 動 項

目 。 完 成 這 兩 輪 申 請 後 ， 可 能 是 適 當 的 時 候 ， 我 們

可 以 徵 求 有 關 制 定 可 持 續 發 展 匯 報 措 施 的 特 定 申

請 。 事 實 上 ， 在 第 一 輪 申 請 中 ， 已 有 數 份 這 類 建 議

書 。 透 過 可 持 續 發 展 匯 報 ， 包 括 對 我 們 的 生 態 足

印 、 消 耗 水 平 、 財 富 分 配 等 的 量 度 ， 我 們 可 以 得 知

香 港 達 致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程 度 。 我 們 可 定 期 進 行 該 等

工 作 ， 以 檢 討 香 港 達 致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進 度 。  


